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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合同无效 相关损失双方自行承担

泉州网5月19日讯（记者 吴志明 通讯员 陈玲玲 岳晓萍）近年来，虚拟货币伴随着
互联网的发展应运而生，国内更是刮起一阵有关“虚拟货币挖矿”热潮，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盛行。不过，不少人并不知道，虚拟货币投资和交易并不受
法律保护，需要自行承担风险。近日，惠安法院审结一起因购买虚拟货币引发的合
同纠纷，原被告双方间的虚拟货币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因投资虚拟货币产生的损
失需要双方自行承担。

案情 买卖虚拟货币引纠纷

2020年10月，陈某甲、陈某乙与柯某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柯某以每个7.2元的价格
向陈某甲、陈某乙收购1万个米粒MT（一种类似于比特币的网络虚拟货币）。买卖
合同签订后，柯某向陈某甲、陈某乙购买了4000个米粒MT后就不再履行合同。陈
某甲、陈某乙以柯某违约为由诉至惠安法院，请求判决柯某继续履行买卖合同，并
向陈某甲、陈某乙支付相应货款。柯某则认为，其曾预付3000元给陈某甲与陈某乙
，但陈某甲和陈某乙却未能向其交付任何米粒MT，也未能提供任何存在6000个米
粒MT的账户或其他有效载体以证实其拥有6000个米粒MT可供交易，所以他有权拒
绝继续进行交易。况且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属于非法活动，不应受法律保护。

判决 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

惠安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
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2017年9月4日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
险的公告》的规定，米粒MT属虚拟货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不能进行发行
融资，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同时，根据2021年9月15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的通知》的规定，参与虚拟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险。任何法人、非法人组
织和自然人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违背公序良俗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由此引发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
门依法查处。

本案陈某甲、陈某乙与柯某之间关于米粒MT的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相关交易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因投资米粒MT而
引起的损失应由双方自行承担。故判决驳回了陈某甲、陈某乙的诉讼请求。陈某甲
、陈某乙不服提起了上诉，二审维持原判，该案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提醒 远离虚拟货币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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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是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非真实货币，如比特币、以太
币、Plus币等。虚拟货币有别于数字人民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不具有法偿性，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属于非法
金融活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律严格禁止。

眼下虚拟货币投资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注，但须知投资交易虚拟货币，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引发的损失需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法院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警惕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树立正确的投资观，
提高虚拟货币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远离虚拟货币投资活动，保护自身资
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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